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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土地銀行吉美大安花園大樓房地(含車位)買賣契約書(草約) 
 

 

立契約書人   

                                                 

茲為吉美大安花園大樓房地(以下均含車位)買賣事宜，雙方同意訂立本

契約書，以資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房地標示及權利範圍 

一、房屋： 

(一)門牌：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號   樓____。 

(二)建物建號、面積及權利範圍： 

1.建號：臺北市大安區大安段一小段      號。 

2.面積：      平方公尺(含陽台      平方公

尺及雨遮      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全部。 

(三)共有約定專用部分建號、面積及權利範圍： 

1.建號：臺北市大安區大安段一小段 3454號。 

2.面積：6,433.52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壹拾萬分之      。 

二、土地： 

(一)坐落：臺北市大安區段一小段 723地號土地。 

(二)面積：3,196.00平方公尺。 

(三)權利範圍：壹拾萬分之    (其中房屋為壹拾萬

分之    ，車位為壹拾萬分之    ) 。 

 

買方 ：                            (以下簡稱甲方) 

賣方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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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位： 

(一)位於地下三層，編號第             號。 

(二)建號、面積及權利範圍： 

1.(1)建號：臺北市大安區大安段一小段3453號。 

(2)面積：7.12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   /184。 

2.(1)建號：臺北市大安區大安段一小段3454號。 

(2)面積：6433.52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60/100000*   /184。 

3.(1)建號：臺北市大安區大安段一小段3455號。 

(2)面積：6284.91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184/185*   /184。 

第 二 條  買賣總價款 

買賣總價款計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包括土地價款及房屋(含車位)價款： 

(一)土地價款：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二)房屋價款：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營業稅)。 

(三)前開土地價款及房屋價款係依簽約時主管機關核定之

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比例分算。 

第 三 條  付款方式 

一、第一期：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於簽訂本契約之日起十四日內繳清： 

(一)甲方之投標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 

(二)甲方之簽約金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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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二、第二期(尾款)：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應於繳清第一期款之日起三十

日內全部繳清。 

(一)甲方選擇下列第   種方式繳納： 

1.一次付清。 

2.向乙方所屬分行辦理貸款。 

3.在其他金融機構辦理貸款。 

(二)以貸款方式繳清尾款者，應依下列約定辦理： 

1.甲方應配合乙方之要求提供一切證明書件辦

理貸款手續，並同意授權金融機構將貸款逕

予撥付乙方指定之帳戶。 

2.甲方應簽發與尾款同額，且指定「臺灣土地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受款人之「禁止背書

轉讓」商業本票乙紙交付乙方，作為尾款之

擔保，乙方應於甲方付清尾款時返還。 

3.如甲方貸款條件不符致無法辦理貸款或貸款

金額不足支付尾款時，應於期限內以現金補

足。 

(三)甲方繳納之各種款項應依約定之時間以現金或即

期支票繳交至乙方指定之帳戶(戶名：土銀產權

管理部不動產租、售暨管理收款專戶，帳號：041-

001-184481)。逾期未繳清時，甲方應自逾期日起

按日依本契約所載買賣總價款千分之ㄧ計算之

違約金予乙方，如逾期超過十五日，經乙方催告

限期履行而仍不履行時，甲方同意依第十條違約

約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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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產權移轉登記 

一、甲方於繳清買賣總價款後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辦理貸

款者，於繳清第一期款後，俟甲方貸款銀行通過核准

貸款可辦理設定時，併同抵押權設定登記連件辦理。 

二、甲方同意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設定登記及貸款手續

等事宜，委由乙方指定之地政士統籌辦理。 

三、辦理前項事宜所需之一切文件需由雙方加蓋印章、出

具證件或繳納各項稅捐、費用時，應於地政士通知之

期限內繳交，如因一方之延誤，致增加各項稅費時，

應負賠償責任。 

四、甲方為產權登記名義人，不得更換他人。甲方如為未

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對甲方依本契約所負之一切義

務應負連帶責任。 

五、甲乙雙方同意依簽訂本契約簽訂時政府主管機關核定

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為申報移轉現值。 

第 五 條  房地及權狀點交 

乙方應於甲方繳清買賣總價款並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後七日內

將房地(含車位)點交予甲方，同時交付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房地(含車位)及設備以標售當時之狀況為準，甲方不得提出

任何其他要求。 

甲方未依乙方通知之日期會同辦理房地點交手續，經乙方之

催告仍未接管時，視同乙方已完成房地點交手續，甲方不得

異議。 

第 六 條  稅費之負擔 

甲乙雙方應負擔之稅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下列約定辦

理： 

(一)土地增值稅由乙方負擔。 

(二)得標人應自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之日起，負擔承購標的

物之房屋稅、地價稅等有關稅賦。(有關地價稅，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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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人實際應課徵稅率負擔，並與本行拆分計算之。) 

(三)印花稅、契稅、地政士代辦費、登記規費、書狀費、

保險費或其他費用由甲方負擔。 

(四)甲方應繳之稅費，於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前，應依乙方

通知之期日及估計金額預繳，於房地點交時結清，多

退少補。 

第 七 條  水費、電費及管理費之負擔 

一、水費、電費及管理費於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之日前由乙

方負擔，完成後由甲方負擔。 

二、水費、電費之裝錶費已由乙方負擔並登記為乙方所有，

甲方應自行向各公用事業機構辦理更名。 

第 八 條  管理規約 

甲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同意遵守吉美大安花園社區

住戶規約、房屋租售管理辦法、地下室停車場管理辦

法及裝潢(修)施工管理辦法(詳附件，如有異動依最

新規定辦理)，並按住戶規約繳納管理費。 

第 九 條  賣方之擔保責任 

  一、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確屬乙方合法所有，並無一屋

數賣、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等情事，亦無出租、

出借、設定他項權利或債務糾紛等情事。 

  二、甲方係依個人之決定，認為該買賣標的物之現況具備

符合甲方需求之價值、效用及品質，甲方知悉本買賣

標的物係以現況辦理標售及點交，乙方對於買賣標的

物不負修繕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包括滲漏水、水電管

線、門窗、大門電子鎖及其他設備等)。 

第十條  違約處理 

一、甲方未依第三條約定付款時，同意依下列約定處理： 

(一)甲方已付之全部價款(含保證金，以下同)由乙方

沒收作為違約金，同時得通知甲方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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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違約金以買賣總價款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如產權已移轉予甲方時，除依第一款沒收價款解

除契約外，甲方應無條件配合將產權移轉予乙方

(或其指定人)，並負擔所需之ㄧ切稅費。 

二、如因一屋數賣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不能履

約時，雙方同意解除本契約，乙方應將甲方已繳之價

款加計同額之違約金交付甲方。 

前開違約金以買賣總價款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如因不可抗力原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

不能履約時，雙方同意解除本契約，除契約另有約定

依其約定外，乙方應無息退還甲方已繳價款。 

第十一條  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約定條款 

          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甲方同意乙方得依「洗錢防

制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等主管機

關法令及各業務同業公會規範暨乙方有關規定執行以下措施：  

          (一)為確認甲方或關聯人(包括但不限於甲方之高階管理人、

實質受益人、信託之委託人、信託之受託人、信託之監

察人、信託之受益人及交易有關對象，以下同)是否為「資

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資恐

法指定制裁對象)，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

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以下簡稱其他制裁對象)，甲方或關

聯人應即時提供資料供乙方確認，甲方或關聯人如不配

合，致乙方未能即時比對，乙方得暫緩或拒絕出售。 

          (二)於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前，一經乙方發現並確認甲方或關

聯人為資恐法指定制裁對象或其他制裁對象者，本承購

案自始無效，倘甲方或關聯人為資恐法指定制裁對象，其

繳納價款或保證金將予以凍結暫不返還，其他制裁對象

則無息退還其繳納價款或保證金，本承購案並另行辦理

標售。 

          (三)甲方如不配合審視、拒絕提供關聯人資訊、對交易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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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去向不願配合說明、拒絕提供審

查所需資料或驗證文件等，乙方得要求甲方於接獲乙方

通知後 30日內提供說明、審查所需資料及驗證文件，逾

期未提供者，本承購案自始無效，除契約另有約定依其

約定外，甲方如有繳納價款或保證金則無息退還。 

          (四)甲方或關聯人對於因前三款情形所生之損害或損失，不

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  契約效力 

本契約之效力及於雙方權利義務之受讓人及繼承人。 

甲方如為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應副署本契約並負連帶保

證責任。 

第十三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發生之訴訟，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

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五條  契約分執 

本契約經雙方簽署後生效，正本二份由雙方分執，副本二份

由乙方存執。 

第十六條  契約附件 

下列附件視為本契約之ㄧ部分：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影本。 

(二)使用執照影本。 

(三)臺灣土地銀行吉美大安花園大樓房地(含車位)標售投

標須知影本。 

(四)吉美大安花園社區住戶規約。 

(五)吉美大安花園社區房屋租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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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吉美大安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辦法。 

(七)吉美大安花園裝潢(修)施工管理辦法。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乙          方：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長 何英明 

統  一  編  號：03700301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號 

電          話：(02)23483456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